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臺南市政府

中華⺠國 113 年 1 月 17 日

公開展覽說明會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修訂「商(專)(附)」
觀光藝文商業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公開展覽作業公開展覽作業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7條及第28條。

 公開展覽期間

 ⾃⺠國112年12月25日起30天。

 公開展覽地點

 臺南市政府公告欄。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管理科公告欄(永
華市政中心)及都市規劃科公告欄(⺠治市政中⼼)。

 臺南市北區區公所公告欄。

 網站：https://www.tainan.gov.tw/Default.aspx
或 https://udweb.tainan.gov.tw

 都市計畫說明會時間及地點

 ⺠國113年1月17日下午2點整，假北區⻑興⾥活
動中心(臺南市北區⻑德街101號) 。

 公告內容

 都市計畫書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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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程序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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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30天
(112.12.25~113.01.23)

公展說明會
(113.01.17)

臺南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公告發布實施

公
展
階
段

審
議
及
發
布
實
施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壹、緒論

貳、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參、發展現況及檢討分析

肆、變更計畫內容

伍、公開展覽公⺠或團體陳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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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壹、緒論

⼀、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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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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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
兵工配件廠

觀光藝文
商業專用區

公私合作
開發方式

99.06.29

為活化利用眷改土
地並滿足觀光及藝
文產業發展需求，
辦理使用分區變更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通
盤檢討案)

111.11.17

為活化土地利用並

改善都市環境及
市容景觀，委託臺
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開發招商

調整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第1項第3款辦理個案變更

(無涉及取得私有土地，
得免舉行座談會)

112.08.18

因應臺南市經
濟發展需要，

擴大眷改土地
可能引入之業
種業態，增加
招商成功率，

並達土地活化
利用及都市產
業發展等目標，
爰辦理個案變更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二、計畫位置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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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位置：本案「觀光藝文商業專用區(商(專)(附))」位於臺南火⾞站⻄北側，鄰
近臺南公園，屬於北區行政區。

 計畫範圍：北鄰公園北路，⻄臨⻑德街，東側及南側分別臨接開闢中之計畫道路
3-34-20M忠義路三段及NB-9-9M⻑賢街，計畫面積為2.31公頃。

商
(專)
(附)



貳、現行都市計畫概要貳、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現⾏主要計畫

二、現行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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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主要計畫⼀、現⾏主要計畫

 108年8月15日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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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相關內容
實施

日期
公告日期及文號

計畫

類型
計畫名稱序號

未就本基地進行實質計畫內容之

檢討(或變更)，然將本基地列為

「大臺南文創中城」重點發展區

域，期望透過新舊商圈融合，為

舊商圈帶來發展誘因、為新商圈

引入都市特色。

108.08.15
108.08.14
府都綜字第

1080869368A號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
(第五次通盤檢討)(第
二階段)案

505

106.07.13
106.07.12
府都綜字第

1060694819A號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
(第五次通盤檢討)(第
⼀階段)案

486

考量未來區域發展並提供觀光、

藝文等商業需求，將本基地由「

中密度住宅區」及「第⼀種商業

區」變更為「觀光藝文商業專用

區(附)

99.06.29
99.06.28

南市都劃字第
09900701060號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案

407



二、現行細部計畫(1/2)二、現行細部計畫(1/2)

 108年11月6日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辦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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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相關內容
實施

日期
公告日期及文號

計畫

類型
計畫名稱序號

觀光藝文商業專用區(附)之容許

使用項目參照經濟部商業司「公

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

表」臚列，以利執行管理

108.11.07

108.11.06

府都綜字第

1081254219A號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507

增訂「觀光藝文商業專用區(附)」

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

設計規範

105.05.19

105.05.18

府都綜字第

1050430469A號

個案

變更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

兵工配件廠地區、

自強新村地區(配合

臺南市未改建眷村

土地整體規劃專案))

471

載明計畫範圍「應另案擬定細部

計畫管制」
99.06.30

99.06.28

南市都劃字第

09900701061號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通

盤檢討案

408



二、現行細部計畫(2/2)二、現行細部計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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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條文

商(專)(附)：建蔽率60%；容積率360%。第五條

商(專)(附)建築物及土地使用依下列之規定：

 藝文業(J6)。

 出版事業(J3)；電影事業(J4)；廣播電視業(J5)；顧問服務業(I1)；資訊服務業(I3)；

廣告業(I4)；設計業(I5)；研究發展服務業(IG)；產業育成業(J202)。

 零售業(F2)；綜合零售業(F3)。

 餐飲業(F5)。

 電影事業(J4)；廣播電視業(J5)；休閒、娛樂服務業(J7)。

 喜慶綜合服務業(JZ99090)；租賃業(JE01)；攝影業(JZ99030)；美容美髮服務業
(JZ99080)；瘦身美容業(JZ99110)；寵物美容服務業(JZ99180)；旅行業(J902)；旅

遊諮詢服務業(J903)。

 導覽中心、文化工作室等相關業別。

 事務所、辦公室、會議室、公用事業設施。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之公益設施。

 建築物如作為住宅之使用，僅限第四層(含)以上。

第六條

第三項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參、發展現況及檢討分析參、發展現況及檢討分析

⼀、計畫範圍發展現況

二、旅館業市場分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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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發展現況(1/4)─土地權屬⼀、計畫範圍發展現況(1/4)─土地權屬

 以國有土地為主，僅有少部分私有⼟地位於⻄北隅。

權屬/管理機關面積(m2)地號地段行政區

中華⺠國/國防部政治
作戰局 (約97.64%)

22,537.79
2、5、13、
16

大
銃
段

北區
中華⺠國/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約0.01%)

1.59465

私人 (約2.35%)542.58
3、6、7、8、
9、10、11、
12

23,081.96共13筆總計

私有土地均未依「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兵工配件廠地區、自強新村地區(配合
臺南市未改建眷村土地整體規劃專案)」附帶條
件規定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回饋，將繼續作為住
宅區使用，不納入後續辦理公告招商之範圍。

資料來源：臺南市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公設
用地權屬圖及本計畫整理。



321巷
藝術聚落

臺南轉運站

臺南公園

⺠德國中

計畫範圍

公66
生態公園

4

2

3

1

1

2

3

4

私有土地

⼀、計畫範圍發展現況(2/4)─土地使用⼀、計畫範圍發展現況(2/4)─土地使用

 國有土地現況作為臨時停車場及國際觀光文創市集使用，⻄北隅私有⼟地則為既有⺠宅，東
側為公66生態公園、321巷藝術聚落及臺南轉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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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土地分布集中且無
地上物，屬於臺南市中
心地區難得的素地，有
利於整體規劃與開發。



⼀、計畫範圍發展現況(3/4)─周邊環境⼀、計畫範圍發展現況(3/4)─周邊環境

 周邊街廓以住商混合使用為主，缺乏具規模之商業設施；南側屬「府城歷史街區計畫」範圍，
古蹟及歷史建築密度高，且⾃強街與⻑北街已劃設為歷史街道，有助於區域藝文觀光氛圍之
塑造；周邊公共建設多元，為地區增添觀光藝文、生態休閒、交通轉運等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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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
觀光夜市

⺠族⻄⾨商圈

海安路
商圈

住商混合

住商混合

321巷
藝術聚落

臺南
車站

計畫
範圍

赤崁樓

大天后宮

P

P

住商混合

住商混合

臺南公園

臺南
二中

成功大學

臺南醫院

臺南
轉運站

海
安
路
三
段

府城歷史街區
計畫範圍

府城歷史街區
計畫範圍

公66
生態公園住商混合

⻑北街
次要歷史街道

站前
商圈

臺南
大飯店鬱金香

酒店

富信
大飯店

家新
大飯店

富邑時尚
酒店

遠東
香格里拉

友愛街
旅店

周邊重要市政建設與政策
(321巷藝術聚落、公66生態公
園、臺南轉運站、府城歷史街區

計畫…等)，為本計畫範圍
發展觀光藝文產業奠定良
好的基礎及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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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發展現況(4/4)─交通運輸⼀、計畫範圍發展現況(4/4)─交通運輸

 計畫範圍之主要聯外道路為北側公園北路，東側與南側計畫道路預計於114年初開闢完成；
大眾運輸系統則以公車為主，且鄰近臺南轉運站；周邊停⾞以臺南轉運站⻄側停⾞場為主。

321巷
藝術聚落

臺南轉運站

臺南公園

計畫
範圍

公66
生態公園

公車站

公車站

公車站

公車站

公車站

臺南轉運站
停車場

先進運輸系統綠線(規

劃中)倘行經公園北路
並於基地周邊地區設
站，可提高交通便利
性及可及性。

往地方法院

往平實轉運站



二、旅館業市場分析(1/3)─發展概況二、旅館業市場分析(1/3)─發展概況

 於六都之中，臺南市旅館業(含觀光旅館及⼀般旅館)所提供之客房數僅略優於桃園市，與其
餘四都相距甚遠，共可提供13,055間客房，且規模以中小型為主；對照近年臺南市之觀光發
展，根據市府觀旅局預估，短時間內臺南市之旅館供給不會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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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臺中市桃園市新北市臺北市臺南市112年6月
六都旅館業
客房數(間) 23,61623,38212,93614,22540,41713,055

客房數(間)旅館名稱旅館類別

112年6月
臺南市

旅館業現況

152臺南大飯店

國際觀光旅館

198趣淘漫旅

197臺糖⻑榮酒店

330臺南遠東香格里拉

230臺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40遠百企業觀光旅館⼀般觀光旅館

11,908桂田酒店、友愛街旅店…等⼀般旅館

13,055合計

臺南市缺乏中
大型以上旅宿
設施，且短期
內市場供給不
會飽和。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觀光旅館營運年報表與⼀般旅宿統計資料。



二、旅館業市場分析(2/3)─經營現況二、旅館業市場分析(2/3)─經營現況

 109年及110年受到新冠疫情與邊境管制影響，全臺旅宿業之住房率大降，惟因臺南市屬國
人國內旅遊勝地，旅館業仍舊維持相對穩定的住房率及平均房價，預期隨著邊境管制鬆綁，
外國旅客數應可恢復至疫情爆發前之水準，本國旅客或可穩定持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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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4 3,056 3,021 3,055 3,228
3,597

2,213 2,168 2,074 2,158 2,269 2,532

61.14%

55.75%

65.19%

55.24%

50.47%

61.05%

42.35% 40.93%

45.79%
42.37%

40.04%
42.01%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觀光旅館平均房價 ⼀般旅館平均房價 觀光旅館住房率 ⼀般旅館住房率

111年110年109年108年107年106年旅客數(人)

4,392,3193,541,3503,902,1563,458,5732,862,8242,800,427本國旅客

478,367183,440253,348630,821518,355501,814外國旅客

4,870,6863,724,7904,155,5044,089,3943,381,1793,302,241合計

臺南市具備良
好的環境條件 (

觀光資源豐富)，
再加上政府部
門的政策推動，
整體旅宿市場
看好、觀光旅
遊發展可期。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署觀光旅館營運年報表、旅館住客類別及國籍人數統計年表。



觀光旅遊市場成⻑帶動旅館需求
• 臺南市觀光資源豐富，

觀光旅遊市場亟具潛力

• 旅館市場供給尚未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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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館業市場分析(3/3)─引入旅館設施潛力二、旅館業市場分析(3/3)─引入旅館設施潛力

兵配廠歷史與周邊資源
• 原兵配廠歷史可為基地開

發旅館增添獨特性

• 鄰近321巷藝術聚落、公

66生態公園、臺南轉運站

等重要觀光與交通轉運資

源，有利於旅館產品規劃

立地
條件

資源
條件

市場
條件

觀光藝文
商業專用區

(附)

利於整體規劃開發
• 國有地集中分布，

為市中心難得之素地

• 基地周邊缺乏具規模之旅宿設施



肆、變更計畫內容肆、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

二、變更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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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理由⼀、變更理由

21

增列

旅館業(J901)
為容許使用項目

提升

土地機能
完整性

提高

土地開發及
⺠間投資誘因

 提高使用分區之活動(產業)引入政策契合度

 提高本基地⻑遠發展之規劃完整性

觀光藝文商業專用區「商(專)(附)」

 延伸「兵配廠」歷史特色內涵，導入

複合式機能使用，滿足藝文觀光使用
需求

呼應

旅館市場
發展潛力

 臺南市觀光旅遊及旅館市場亟具發展潛力

 周邊缺乏缺少具規模之旅館設施



二、變更後計畫二、變更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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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商業區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依下列規定：

三、商(專)(附)建築物及土地使用依下列之規定：

(⼀)藝文業(J6)。

(二)出版事業(J3)；電影事業(J4)；廣播電視業(J5)；顧問服務業(I1)；資訊
服務業(I3)；廣告業(I4)；設計業(I5)；研究發展服務業(IG)；產業育成
業(J202)。

(三)零售業(F2)；綜合零售業(F3)。

(四)餐飲業(F5)。

(五)電影事業(J4)；廣播電視業(J5)；休閒、娛樂服務業(J7)。

(六)喜慶綜合服務業(JZ99090)；租賃業(JE01)；攝影業(JZ99030)；美容美
髮服務業 (JZ99080)；瘦身美容業 (JZ99110)；寵物美容服務業

(JZ99180)；旅館業(J901)；旅行業(J902)；旅遊諮詢服務業(J903)。

(七)導覽中心、文化工作室等相關業別。

(八)事務所、辦公室、會議室、公用事業設施。

(九)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之公益設施。

(十)建築物如作為住宅之使用，僅限第四層(含)以上。



伍、公開展覽公⺠或團體陳情⽅式伍、公開展覽公⺠或團體陳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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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開展覽公⺠或團體陳情⽅式伍、公開展覽公⺠或團體陳情⽅式

 公⺠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市府提出意見，供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參考審議。

 本計畫公展草案內容、陳情意見表，掃描下
方二維條碼Qrcode即可連結至公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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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都市計畫機關：臺南市政府

中華⺠國 113 年 1 月 17 日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修訂「商(專)(附)」
觀光藝文商業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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